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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关于对山东

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6】第 56 号）。公司对此

高度重视，经认真核查并问询相关人员后，公司就问询函中所涉问题答复并公告

如下： 

“近日，我部接到投资者投诉，你公司副总经理郭永千在任职期间在外设

立淄博新永通用技术有限公司（郭永千为第二大股东），且该公司经营范围与你

公司存在重合。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严肃自查并做出书面说明：” 

1、投资者反映事项是否属实，如属实，请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 

经公司核查并同郭永千本人确认：公司副经理郭永千以股东身份于 2014年

7 月 10 日与其他投资者投资设立了淄博新永通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永公司”）并担任执行董事，新永公司的经营范围与圣阳股份存在重合，该事项

属实。 

郭永千先生于 2014年 7月 1日被聘为公司高管，作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郭永千先生的行为违反了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

定。针对以上事实，公司已要求郭永千先生立即进行整改，撤出新永公司的投资



 

并辞去新永公司的执行董事职务。 

郭永千先生已深刻认识到该事项的严重性，并承诺立即按照公司的要求进

行整改，并保证此类事情不再发生。目前，以上整改均已完成。 

2、2014 年以来，你公司与淄博新永通用技术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情况； 

回复： 

经公司核查，2014 年以来，我公司与淄博新永通用技术有限公司之间，未

发生任何往来交易。 

3、你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自营或者与他人经营与

公司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情形； 

回复： 

公司已对全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进行了全面核查，

除郭永千以外的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自营或者与他人经营

与公司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情形。 

4、你公司认为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回复： 

无。 

由此造成的投资者投诉，公司深表歉意，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其法律意识，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 




